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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苗栗高商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課程發展會議紀錄 

一、時間：113年 12月 17日（星期二）12:10 

二、地點：商教樓二樓會議室 

三、出席教師：如簽到冊 

四、主席致詞 

五、工作報告： 

上次課發會針對 115學年度課程計劃書團體活動時間及校訂選修節數調整議題，統計結果如下： 

1.是否將三年級團體活動時間更改為三節課 

是：6票    否：3票   無意見：1票 

2.課程調整建議如下： 

➢國貿科 

(1)刪除「樂活與養生」(高三下 2學分) 

(2)調整「貿易英文實務」：原高三學分為 2,0調整為高三 1,1 

➢會計科 

(1)刪除「安全教育與傷害防護 I」(高一上 1學分)、「健康與休閒生活 I」(高一下 1學分) 

(2)調整「藝術生活」：原高三學分為 1,1調整為高一 1,1 

➢資處科 

刪除「安全教育與傷害防護 I」(高二上 1學分)、「健康與休閒生活 I」(高二下 1學分) 

六、提案討論 
(一) 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修改，提請討論。 

說明：修改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名單，如附件一，擬先由課發會討論後送至校務會議通過。 

決議：修正後送校務會議通過。 

 

 

(二) 本校 114學年度課程綱要教學大綱修改，提請討論。 

說明：114年課程綱要填報第一次檢視結果中，有部分教學大綱節數內容有誤，修改如附件二。 

決議：修正後通過，會後如有需要修改處，授權給科主任、教學組做微調。 

 

 

七、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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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意見交流： 

針對工作報告之意見交流 

李燕坪校長： 

其中關於未來團體活動是否要改為三節課，有一個統整結果先讓大家知悉。畢竟有些科當

初在討論的時候，面向或思考點不一樣。 

在這邊我們要強調，課程的調整一定要顧及老師的權益，一定要讓他有課可以上。目前學

校因為班級數的問題，會有些科別會有類似這樣的困境。像音樂有音樂跟藝術生活，所以音樂

老師的部分是沒有問題。那像是全民國防，健康與護理，還有公民科，這三個科的老師可能都

會有這樣的困境。  

在目前的部分，慧平是兼實驗研究組的承辦人，克君組長是兼生輔組長，所以目前的課務

都沒有狀況，可是未來都沒有人會知道發生什麼狀況，所以這個部分也請各科要列入考量。那

當然有什麼需要的話，可以跟美蓁主任或禹鴻主任那邊來討論。因為畢竟這些課都是共同來排

配課，可以去跟他們詢問有些什麼想法。 

 

郭萬莉老師： 

不好意思，因為這個跟我的課程有非常大的關係。因為這樣的結果會變成我目前的基本鐘

點，上學期剛好就是我的固定的 16 個鐘點，然後下學期是 20 個鐘點。所以呢，如果把下學期

的鐘點挪掉變成 16，那對我是沒有問題的。可是呢，如果照這個建議案來看，如果這樣執行的

話，我的基本鐘點會變成上學期只有 9 個鐘點，這樣我的下學期也是 9 個鐘點，這樣對我來說，

我的鐘點是嚴重不足。 

那我自己覺得，我是目前非常稀有的健康與護理老師，我們當初進來的時候，我是有護理

師資格的。然後我們進來的時候的狀況是會保障每一個老師的基本鐘點，所以可能各科在討論

這件事情的時候，並不知道這樣會影響我的基本鐘點，所以做這樣的建議。 

當初我知道這件事情有跟美蓁主任討論過，然後因為大家各科不知道我的狀況，所以那時

候美蓁主任保證我今天課發會的時候會邀請我列席來說明我自己的狀況。可是今天其實我在這

裡並不是被教務處邀請的，是因為淑玲老師臨時有事告訴我說她沒有辦法參加，所以請我來代

替參加。然後我才有機會可以來為我自己講話，否則的話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的困境。 

然後我覺得我們目前要改成三年級禮拜三的活動時間跟一、二年級一樣，我覺得這到底對

三年級有什麼好處？難道他們願意跟一二年級一起去參加班週會，還是更多的社團活動嗎？還

有學校希望他們三年級的時候不是應該要多讀書嗎？怎麼樣讓他們有更多這樣的彈性的空間，

可能更增加他們滑手機的時間吧？ 

那當初會這樣安排，我覺得也是經過考慮之後最好的安排，所以我覺得這一個建議案有必

要。因為第一個他這樣建議的時候，他是多數決沒有錯，不過是多數暴力決，因為他們並不知

道這樣嚴重損害一個資深老師的權益。 

而且我覺得我們現在臺灣每個孩子的健康課程已經很少，因為大家都很短視近利，那個健

康的素養並不好，大家都等著那個生病的時候去看醫生，那這非常的可惜。我們需要每一個孩

子就是一顆年輕的種子，他們以後都會建立自己的家庭。我們應該在他年輕的時候就在他們的

心中種下一些健康素養的觀念，讓他們有機會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實行一些健康的行為，然後

不要等到生病的時候才要亡羊補牢。我們知道我們的健保費現在都是用在末端，都是非常的無

效的，而且我經過訓練不但有護理師的資格，我也有從紅十字會教練的資格，我覺得我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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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是非常需要急救課程，或是健康休閒的課程。整個課程如果在安排的時候，我覺得也要

為孩子的利益著想，而不是為我們短暫的方便。 

 

李燕坪校長： 

我先插個話，萬莉老師我們沒有列入提案，但是也謝謝您有把您的心聲來表達。我剛剛一

開始有講，現在我們還有兩科有這樣的問題，就是公民跟全民國防，他們一樣都沒有辦法滿足

他們的基鐘，因為我們學校的班級數就是有點尷尬，就是日校 9 個班，然後進修部 2 個班。如

果是當專任要 16 節課，其實這兩科完全都沒有辦法滿足，所以我剛剛有請各位同仁在未來在規

劃的時候也要一併考量進去。今天只是讓大家先知道有這樣的成果，然後再去沉思去討論，而

不是今天就會做成決議。 

郭萬莉老師： 

校長，你是個好校長，你會考慮同仁每一個人要先保障他的基本權益，我本來也覺得我們

學校是一個所有人都有這樣的共識，然後是一個這樣會考慮老師基本權益的學校。所以我非常

喜歡我們學校，我也很認真地在這裡工作。 

這件事情發生，我當然是很錯愕，不過我要來說明，每個人的起始點是不一樣的。今天校

長有提到了公民老師跟國防教育老師，不過他們進來的狀況，我們的共識是不一樣的。他們進

來的時候的狀況，可能就已經知道學分是不足的，需要怎樣配套，他們也同意。這跟我的狀況

是不一樣的，我的教學年資已經有 30 年了，我並不是像他們這樣子考進來的，所以我想這個情

況不是不太一樣。我現在要強調，希望大家在考慮事情的時候不要把這個混在一起，謝謝。 

李燕坪校長： 

我們在座的課發委員都有各科的代表，請各位把我們目前各科討論的結果代回去各科，因

為我們有每個科討論的面向都不一樣，可能大家的思考點都不一樣。那現在有知道這個結果之

後，我們會在下學期再做討論，這只是先讓大家知道，那這邊教務處有要補充嗎？ 

呂美蓁主任： 

這邊我先說明一下，針對萬莉老師剛才講的是，他有來跟我提過，我也跟他保證說，我們

之後在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一定會請他列席。那今天之所以沒有請萬莉老師是因為我們這是工

作報告，而且我們覺得目前的每個科討論的都還沒有很具體的東西，所以只是先列在這裡， 讓

大家各委員各科知悉每一科討論的結果。 

目前討論的結果，那就如同校長剛才說的，目前大家討論的結果是這樣，那這個是因為我

們 115 學年度才需要這個課綱，所以我們是在 114 學年度的上學期才會送這個課綱出去，那因

此就是不會在現在做討論，只是讓各科回去知道說，原來大家的意見是這樣，所以才沒有請萬

莉老師今天列席。 

李燕坪校長： 

那也就是請各位各科的代表要參考一下萬莉老師他剛剛表達的內容，然後如果未來我們下

學期開始進行比較熱烈討論的時候，一定要把意見帶回去科內。 

再叮嚀各位一下，就是就我們剛剛的工作事項的部分，再請各位回去跟課內的老師做充分

的討論。然後就是剛剛萬莉老師他有陳述的一些點，那可能當初在做討論之前，各位沒有思考

到的預算儘量回去的轉達。然後讓我們下學期再開始進行 115 學年度的討論的時候，各方面的

資訊會更完善。 

九、散會(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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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94.01.20 校務會議通過 

 94.11.22報請鈞長核示 

107.1.19 校務會議通過 

113.2.15 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教育部 110年 03月 15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16363B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之柒、實施要點，訂定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為發展學校特色，提升教學品質，建立精緻形象，審議各群科課程配置、開課學期，課程學

分數及規劃課程教學評鑑等相關事宜，特設置「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為學校課程決策單位。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 31 至 33 人，委員任期一年，任期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

止，其組織成員如下：  

一、召集人：校長。 

二、學校行政人員：由秘書、各處室主任(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實習主任、圖

書館主任、輔導主任、主計主任、人事主任、進修部主任)、教學組長、進修部教務組

長、各專業群科之科主任擔任之，共計 17人；並由教務主任兼任執行秘書，實習主任

和進修部主任兼任副執行秘書。 

三、學科教師：由各學科召集人（含國文科、英文科、數學暨自然科、社會科、健體藝能科

及）擔任之，每學科 1人，共計 5人。 

四、各年級導師代表：由各年級導師推選之，共計 3人。 

五、教師組織代表：由學校專任教師推派 1人擔任之。 

六、專家學者：由學校聘任專家學者 1人擔任之。 

七、產業代表：由學校聘任產業代表 1人擔任之。 

八、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或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1人擔任之。 

九、學生家長委員會代表：由學校學生家長委員會推派 1人擔任之。 

十、校友會代表：由學校校友會推派 1人擔任之。(註：學校得視需要聘任之) 

十一、社區代表：由學校聘任社區代表 1人擔任之。(註：學校得視需要聘任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掌握學校教育願景，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二、審議學校課程計畫、課程規劃相關文件、作業流程，並督導執行。 

三、研議學校課程配置所需師資、設備、開辦年段、時數需求，重補修需求評估；檢討類群

科之整併、開設、廢置。 

四、設計規劃課程教學公開觀課作業相關規範。 

五、推動課程評鑑，並定期追蹤、檢討與修正。 

六、審查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教材。 

第五條  本委員會其運作方式如下： 

一、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每年定期舉行二次會議，以十一月前及六月前各召開

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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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開時，由校長召集之，得由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三、本委員會每年十一月前召開會議時，必須完成審議下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送所屬教育

主管機關備查。 

四、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委員

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 

五、本委員會得視需要，另行邀請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或研討。 

六、本委員會相關之行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實習處和進修部協辦。 

第六條  本委員會設下列組織： 

一、各學科教學研究會：由學科教師組成之，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 

二、各群課程研究會：由該群各科教師組成之，由該群之科主任互推召集人並擔任主席。研

究會針對專業議題討論時，應邀請業界代表或專家學者參加。 

第七條  各研究會之任務如下： 

一、規劃校訂必修和選修科目，以供學校完成各科和整體課程設計。 

二、規劃跨群科或學科的課程，提供學生多元選修和適性發展的機會。 

三、協助辦理教師甄選事宜。 

四、辦理教師或教師社群的教學專業成長，協助教師教學和專業提升。 

五、辦理教師公開備課、授課和議課，精進教師的教學能力。 

六、發展多元且合適的教學模式和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有效學習。 

七、選用各科目的教科用書，以及研發補充教材或自編教材。 

八、擬定教學評量方式與標準，作為實施教學評量之依據。 

九、協助轉學生原所修課程的認定和後續課程的銜接事宜。 

十、其他課程研究和發展之相關事宜。 

第八條  各研究會之運作原則如下： 

一、各學科/群科(學程)教學研究會每學期舉行二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各群課

程研究會每年定期舉行二次會議。 

二、每學期召開會議時，必須提出各學科和專業群科之課程計畫、教科用書或自編教材，送

請本委員會審查。 

三、各研究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委員

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投票得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之。 

四、各研究會之行政工作及會議記錄，由各科(群)召集人主辦，教務處和實習處協助之。 

第九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